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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法学专家解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内涵 
 

实现“和谐”价值目标需要法治力量推动 
 

本报记者   赵丽  
 

  记者街采:你理解的“和谐”是什么? 
  受访者:北京市西城区某三级医院医生       苏青 
  地点:9 层手术室走廊 
  回答:我要的和谐,就是医患关系和谐,我用良心看病,患者用信任回报,这就是最大的和谐。 
  受访者:退休教师  王秀恩 
  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层就诊大厅 
  回答:现在退休了,就想着家里那点事儿,家里和和美美的,家里人没病没灾的,我们不给国家添

乱,就是和谐。 
  受访者:北京市寿山福海国际养老中心工作人员   张海 
  地点:养老中心一层大堂 
  回答:我说个切身感受吧。每天接触来自五湖四海的老人,看着他们笑,我心里就舒坦。如果全

中国的老爷子老太太都老有所依,每天都笑呵呵的,这样的和谐想必是全天下的子女所想要的吧。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这段论述出自几千年前的《尚书·尧典》,意思是——国家应以“明德”求得内部的和谐与和

平以及与外部各国的和谐与和平。 
  《论语》的“和为贵”,墨子的“兼相爱”,都反映了关于和谐的价值追求。 
  两千多年的传承,时至今日,“和谐”之义出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基本内容,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题中之义,“和谐”实际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项支撑力量。

“作为传统文化,基于我们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和谐’的观念已深埋民众心中,不需要由外界注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院研究员莫纪宏说,而当“和谐”上升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

面的价值目标时,就需要法治的推动力量。 
  “和谐”是什么 
  当代中国要求的国家层面的“和谐”,勾画的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

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一头是社会变革日新月异,一头是社会转型滩险风急；城乡、区域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社

保短板显现；发展旋律高亢鲜明,个别音符噪声杂陈…… 
  这是一次沉重的破题。 
  不和谐事件折射社会治理之难、农民工大潮暴露城乡二元结构之困、物质丰裕遭遇道德建设

之惑、利益多元带来群众诉求之杂……面对新的时代考验,没有和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恐怕难

以保持,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和谐,在古时指的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理想状

况。”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向记者这样解读“和谐”之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则进一步阐释说,当代中国要求的国家层面的“和谐”,
勾画的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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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而不是建设不能实现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是儒家所追求的“天下大同”,更不是空想

社会主义康帕内拉和莫尔的“太阳城”、“乌托邦”。“我们的和谐是全体人民各得其所、各依其序、

各尽其能的社会,是民主与法治相统一、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活力与秩序相统一、人与自然相统一

的全面小康社会。”李林说。 
  虽然是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和谐”和中国民众却有着环环相扣的联系。“努力实现城

乡之间的和谐,社会各领域之间以及各领域内部的和谐,区域之间的和谐,民族之间的和谐,各地方

之间关系的和谐,外部环境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都是中央将‘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意义之所在,仅仅两个字变革囊括整个国家、社会的各层次期待。”莫纪宏说。 
  如何实现“和谐” 
  和谐的国家、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的社

会,而要实现这种调节和均衡就必须靠“法” 
  “‘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纠纷,而是社会存在矛盾纠纷,但是可以通过法治等方式预防、

调整、控制和解决。”李林向记者这样阐释道。 
  莫纪宏对此也持有相同观点。他表示,和谐的国家、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
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而要实现这种调节和均衡就

必须靠“法”。 
  不可否认的是,完成国家层面的“和谐”价值目标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充分发挥道德手段、

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各种手段的综合作用。 
  正如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国家治理,法治和德治一直相得益彰。在采访中,多位受访专家学者

向记者强调说,法治是达成“和谐”价值观的基础,德治则起到辅助作用。 
  在李林看来,法治是国家层面和谐的基础,是指在正确的政治领导和政治决策下,法治在分配社

会利益、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矛盾、构建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正等领域,在国家政治生活、

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在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等方面,都居于主导性

和优先性的地位,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 
  而关于德治的作用,在莫纪宏看来,辅助作用并不是说道德规范、德治或者以德治国不重要,也
不是轻视或者忽视德治的作用,而是说,在经济文化社会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人们的思

想觉悟水平以及行为习惯还有不小差距的条件下,实际上只能实行“法主德辅”,德治是和谐社会

的辅助。 
  如何发挥法治作用 
  强调法律在和谐社会中的重要调整和规范作用,并不排斥和否定道德规范、纪律规范、习俗规

则、规章制度等其他规范和方式的作用 
  《管子·七法》中论述道——“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 
  “这说明,法律是社会行为的规范,是判断和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根本依据。如果离开法律的

标准和依据,脱离法治的程序和制度,放弃司法解决矛盾纠纷的终局性机制,实行少数人或者个别人

说了算的人治,坚持‘信权不信法’、‘信访不信法’,就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长治久

安地解决社会纠纷,而且还会极大地损害法律和法治的权威,危害国家的法治基础和社会秩序。”李

林说。 
  李林表示,强调法律在和谐社会中的重要调整和规范作用,并不排斥和否定道德规范、纪律规

范、习俗规则、规章制度等其他规范和方式的作用。 
  李林说,我们的主张是,一方面,应当把所有社会规范规则和其他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作为一个

系统,统一并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分工明确、相互补充、彼此衔接的有机整体,共同作用于社会治理；

另一方面,鉴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状况,鉴于法律规范具有的强制性、国家意志性、规范性

和明确性等特征,是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方式,因此应当适当突显法律在社会治理

中与众不同的作用和功能,依法管理社会事务,建设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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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李林向记者阐释说,从社会法治角度来看,近年来我国社会领域立法成果可观。“但是,如
果没有必要的财力物力保障,没有公平及时的执行落实,缺乏有效公正的司法保障,这类法律法规难

以付诸实施或者实施不到位,则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制定得越多、标准设定得越高、权益内容描述

得越好,所引发产生的矛盾纠纷、冲突事件就可能越多”。 
  李林建议,应当把立法、执法、司法等作为完成“和谐”价值观建设的系统工程统一起来进行

“顶层设计”,尽可能做到法治各环节前后照应、相互协调、彼此兼顾、统筹运作,尽可能避免相

互脱节、彼此矛盾、前后不一等现象。 


